




光华荣昌办公楼暖气改造
施工合同










签订日期： 2021  年 5 月 15 日

签订地点： 黄骅市光华荣昌


发包单位（以下简称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承包单位（以下简称乙方）：黄骅市金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和使用单位的实际要求，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第一条：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河北光华荣昌办公楼采暖管道改造施工      。
      2、工程地点：黄骅市开发区光华荣昌。
      3、施工方案：   后附施工方案附件            。
4、工程总造价：145238元。
5、以上报价含5%普票。
第二条：工期规定
1、 本工程分段施工，工期共20天施工完成日，达到验收表标准。自签订合同之后甲方通知乙方进场具体时间起。
2、如遇下列情况，工程工期相应顺延：
  （1）因气候或其它意外原因；
  （2）因甲方原因不能如期腾出施工场地者；
  （3）施工中因停电、连续影响二十四小时以上，或连续间歇性停电三天以上者；
  （4）未按合同规定支付预付款，工程进度款而影响施工进度的。
第三条：甲、乙双方驻工地代表
甲方代表姓名：董岗生；电话：15511724003；
乙方代表姓名：；电话：；

第四条：工程质量检查及验收
1、乙方应按国家规定的施工规范、质量验收规范及质量验收标准施工，工程质量必须符合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且符合甲方要求。双方确认的材质品牌工艺标准及参数作为监督及验收标准。技术协议与合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2、工程竣工后，双方组织验收，不组织验收或未办理移交手续而甲方擅自使用，即视为验收合格。
第五条：材料设备供应
１、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的数量、品种、规格依据施工方案制定。
２、工程所需材料应符合设计规范及国家标准并附有合格证明等相关资料。品牌，型号，质量标准应与报价中所明确的相符。
第六条：工程价款的支付及结算
1、经双方协商本工程以一次性包工包料方式承包。
[bookmark: _GoBack]2、合同总价款(大写)：壹拾肆万伍仟贰佰叁拾捌元整（¥145238元）
3、合同生效后，甲方按如下约定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A 合同签订2日内支付总合同款的3010% ；。
B乙方主要材料到达施工地现场后甲方支付总合同款的3020%；
C 安装完毕后经打压验证（）并双方验收合格后支付总合同款的3060%；
D 留10%作质保金，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乙方负责免费维修，当甲方提出维修要求时乙方24小时之内到达现场施工。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内无质量问题的，甲方支付乙方10%质保金。   
第七条：保修
1. 1.乙方承诺，非人为因素外，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办公楼采暖管道修复保修期为3年（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期内不收取任何费用。
2. 甲方在付清除质保金外的工程款之前，不享受乙方提供的保修服务；质保金到期后不能按时支付，不享受终身维修服务。
3. 第三者故意或非故意损坏、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损坏等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3. 乙方承诺，非人为因素外，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办公楼采暖管道修复保修期为3年，保修期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条：争议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合同终止
1．本合同属独立合同，且除附加条款外，与其他合同无任何连带责任，经双方法人盖章签字后生效。
2．工程竣工结算，甲方支付完毕，乙方将工程交付甲方后，除有关保修条款仍然生效外，其它条款即告终止。
第十条：补充协议
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本合同一式叁 份，甲方贰 份、乙方 壹   份，并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甲    方:（章）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乙  方:黄骅市金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乙方代表：（签字）开户行：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开户行：
帐    号：276260122000069725帐    号：
税    号：91130 98307 74986 44J      税    号：









